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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6日（星期三）15:3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站（https://ir.p5w.net/c/600926）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视频直播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4月 15日（星期二）16:00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

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亦可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hzbank.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于 2024年

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与投资

者进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5年4月16日（星期三）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站（https://ir.p5w.net/c/600926）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视频直播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副行长、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独立董事代表（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

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4月 16日 15:3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ir.p5w.
net/c/600926），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16: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亦可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hzbank.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汪先生

电话：0571-87253058
传真：0571-85151339
电子邮箱：ir@hzbank.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ir.p5w.net/c/600926）查看业绩说

明会召开情况和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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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估值提升计划暨“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估值提升计划暨行动方案的制定背景及审议程序：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
号——市值管理》相关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

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制定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估值提升计划暨“提质

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以下简称“估值提升计划暨行动方案”），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

● 估值提升计划暨行动方案概述：公司计划通过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进业务转型发展、强化风

险管理、坚持稳健分红、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践行价值增

持等措施，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回报。

● 相关风险提示：估值提升计划暨行动方案仅为公司行动计划，不代表公司对业绩、股价、重大

事件等任何指标或事项的承诺。公司业绩及二级市场表现受到宏观形势、行业政策、市场情况等诸多

因素影响，相关目标的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一、估值提升计划的触发情形及审议程序

（一）触发情形

2024年，得益于近年来A股银行板块价值重估行情和公司长期稳健的经营业绩，公司A股股价全

年上涨60.20%，但仍持续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属

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规定的应当制定估值提升计划的情形。

（二）审议程序

2025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估值提升计划暨行动方案。

二、估值提升计划暨行动方案的具体内容

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

全会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坚持党建引领、质量立行、从严

治行，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坚定实施“二二五五”战略规划，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促进公司高质

量发展，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回报。

（一）紧扣深化改革，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1.加大要素供给，提升服务实体质效。一是保障重大项目攻坚提速。把支持国家和浙江省、杭州

市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为国家和浙江省、杭州市扩大有效投资工作顺利推

进提供保障。二是聚力服务制造业发展。围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等部署，抓住设备更新、

数字化改造等政策机遇，推进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三是加大对民营经济支持力

度。推进实施小微企业“晨星计划”，成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项目筹建办公室，持续推进中小企业服务

专业化改革。四是助力共富示范建设。深入实施“信未来”共富计划，积极打造“幸福金桂”财富品牌，

加强“三农”金融服务，持续开展“联乡结村”“百社百企结百村”等帮扶帮促活动。

2.践行金融为民，做好“五篇大文章”。一是深耕科技金融服务。秉持“专营、专注、专业、创新”的

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科创金融专业机制建设，向数据与行业专业化驱动的“科创3.0”转型，为科技型企

业提供精准支持，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二是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积极

践行绿色理念，将绿色金融纳入战略规划，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全面发展，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积极支持

绿色项目，在助力区域绿色低碳转型上发挥积极作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金融力量。三

是深化普惠金融战略。坚持“支持中小、支持当地”定位，深化小微金融向“企业端”“信用端”延伸，优

化信用小微专营模式，聚焦地方重点行业、重点园区，不断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与效率，助力实

体经济稳健发展。四是探索养老金融服务。积极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创新特色产品与经营模式，加强

服务适老化改造、完善产品布局，通过布局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致力于满足老年客户多元

化金融需求，助力养老事业发展。五是拓展数字金融场景。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落实金融产品的标

准化、线上化改造，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金融服务流程，推进场景金融服务，持续打造“互联网+政务+
金融+多场景应用”的金融服务新模式，深化对客户的数字化服务。

（二）坚定战略实施，推进业务转型发展

一是深化零售金融财富布局。持续推进制胜财富业务、巩固消费信贷、贯通内外生态、提升数智

赋能、强化专业运营的新“五位一体”零售战略，健全零售金融客户经营体系。二是推进小微金融“两

个延伸”。深入推进“明确客群、渠道建联、名单获取、策略制定、访客触达、运营转化”营销策略，持续

夯实抵押基本盘，深化信用贷款延伸。三是做强公司金融服务品牌。深化流量、专营、标准化“三大策

略”，扎实推进“访客拓客一号发展工程”，做精“六通六引擎”系列产品和服务品牌，积极探索金融场景

新生态。四是稳健发展金融市场业务。深入开展宏观经济研究分析，增强资产配置能力，保持投资业

务收益稳定增长，推动同业负债成本下降，进一步提升中收占比。五是着力优化理财产品体系。持续

优化“幸福99六合”产品体系，满足客户多元化理财需求，立足提升产品稳定性和长远生命力，深入开

展精细化管理。

（三）坚守风险底线，筑牢稳健发展根基

公司长期坚持“质量立行、从严治行”方针，全力以赴保持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保障公司发展行

稳致远。一是持续强化全面风险管理。优化风险政策、授信审批标准，持续夯实风控“三道防线”，推

进完善“三张清单”；巩固深化大额风险排查、信贷结构调整、员工行为管理“三大法宝”；着力推进风险

监测预警、数据模型、贷后管理“三大中心”建设；密切关注金融市场走势，加强前瞻性研判，持续优化

资产负债结构；确保全行资产质量指标保持平稳，流动性和市场风险整体可控。二是持续强化内控合

规管理。厚植合规文化，持续在全行推进“双基”管理，逐级制定合规“工作清单”；深化数智合规建设，

提升反洗钱监测质量，建立员工和团队内控行为分类评价机制，持续开展员工行为排查，开展重点领

域内控检查，不断提升内控合规管理水平。

（四）坚持稳健分红，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公司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坚持稳健、可持续的分红策略，在《公司章程》中对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进行了明确规定，公司每个会计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供普通股股东

分配利润的 20%。上市以来（2016年-2024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年化增长约

20%，实现会计年度普通股现金分红总额年化增长约 23%，实现会计年度普通股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经股份转增等调整后）年化增长约20%，上市后已累计派发普通股现金分红超170亿元。

后续，公司将平衡好投资者短期投资收益、中长期利益及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制定兼顾投资

者回报和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利润分配方案，原则上每年实施两次现金分红，同时公司将继续保持

会计年度每股现金分红金额（经股份转增等调整后）与同期实现的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同向变

动、合理匹配，确保股东回报水平与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提升相协调，给予投资者可预期、有吸引力的

投资分红回报。

（五）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市场认同

公司积极贯彻“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不断完善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已在董事会办公室

下设投资者关系管理二级部，专职负责投资者管理相关工作。后续，公司将不断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

团队专业性，逐步构建投关团队集金融知识、沟通技巧和证券法规的综合能力，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

服务。

公司将不断优化投资者关系管理机制，制定与投资者交流的计划，提升与投资者交流的频次，丰

富沟通渠道和方式，通过举办业绩说明会、接待投资者调研、参加券商策略会、反路演等方式，积极建

立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沟通机制，增强公司与投资者互动的深度和广度，促进投资者深入了解公司战略

实施、经营发展情况，主动回应投资者诉求，做好预期管理，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同。同

时，通过投资者热线、上证 e互动平台、电子邮箱、股东大会等渠道，积极传递最新的经营管理信息和

特色亮点业务，及时解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回应市场关切。

（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公平对待投资者

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积极收集、分析市场各方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和对公司经营的预期，提升信息披露

透明度和精准度。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内容的可读性和有效性，让投资者从多维度了解公司的经营

情况和投资价值。

同时，公司将切实维护好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公平性，一方面继续做好内幕信息管理工作，另一方

面通过上证 e互动平台及时、针对性地回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在与各种投资者交流后及时将调研纪

要同步到上证e互动上，保障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

公司还将完善舆情管理机制，加强舆情监测分析。密切关注各类媒体报道和市场传闻，发现可能

对投资者决策或者公司股票交易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发布澄清公告等，同时可

通过官方声明、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予以回应。

（七）完善激励约束，促进稳健持续发展

公司已建立覆盖高级管理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的绩效薪酬递延支付和追索扣回机制，公司可按

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根据相关人员承担的责任扣发部分或全部递延支付的绩效薪酬。

如相关人员任职期间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或出现风险超常暴露的情况，公司将追索扣回相应期限内

发放的全部绩效薪酬。

公司将持续完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考核，在监管政策允许和相关条件成熟时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运用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工具，合理拟定授予价格、激励对象范围、股票数量和业绩考核条件，

强化管理层、员工与公司长期利益的一致性，激发管理层、员工提升公司价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共同

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将公司管理层、各级员工的长期利益与公司可持续发展、股东利益相结合，保障

股东权益，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八）践行价值增持，提振市场信心

公司将密切关注资本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反映，加强与股东的沟通联系，在市场表现明显低于公司

价值时，鼓励主要股东、董监事、高管人员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开展股份增持，或者通过自愿延长股份

锁定期以及承诺不减持股份等方式提振市场信心。

三、董事会对估值提升计划暨行动方案的说明

公司计划通过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进业务转型发展、强化风险管理、坚持稳健分红、加强投资者

关系管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践行价值增持等措施，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增强

投资者回报。

四、评估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规定，公司将至少每年对估值提升计划的实施效

果进行评估，评估后需要完善的，将完善后的估值提升计划提交董事会审议后披露。

五、风险提示

估值提升计划暨行动方案仅为公司行动计划，不代表公司对业绩、股价、重大事件等任何指标或

事项的承诺。公司业绩及二级市场表现受到宏观形势、行业政策、市场情况等诸多因素影响，相关目

标的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774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25-015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3日发出关于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2025年4月8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阎志先生主

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下列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阎志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杜书伟先生、冯振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选举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为：

战略委员会由阎志任主任委员，杜书伟、冯振宇、彭池、王栩男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傅才武任主任委员，古继洪、王栩男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古继洪任主任委员，杜书伟、傅才武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傅才武任主任委员，阎志、古继洪任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遴选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将启动新任总经理遴选程序，成立总经理遴选小组，由阎志任组长，成员由杜书伟、冯振宇以

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组成，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公司总经理。提请董事会授权遴选小组全权执行

遴选工作。

为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在遴选期间，由公司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将聘任任东川、魏泽清、冯帆、李邹强、张镇涛、王冠南为公司副总经

理，张镇涛兼任公司总会计师。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相关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拟受聘人员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

象。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任职资格审查后，决定聘任张镇涛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任东川，男，197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92年参加工作，任长城特殊钢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法律顾问；2005年3月至2020年10月，历任蓝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

务内部主任、总裁助理、副总裁、常务副总裁、董事；2011年9月至2015年4月，兼任四川迪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66.SH）董事长；2015年4月至2020年10月担任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裁。现任汉商集团董事、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魏泽清，男，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汉阳区政协委员、

区党代表，现任汉商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21世纪购物中心总经理。1989年8月参加工作，

1989年8月至1993年7月，任汉阳区饮食服务行办秘书；1993年7月至1996年7月，任汉商集团家电

部业务员；1996年7月至2002年4月，任汉阳商场秘书、集团办公室秘书；2002年4月至2013年4月，

任汉商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13年 4月至 2014年 4月，任汉商集团总经理助理、集团办公室主

任；2014年4月至2019年4月，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兼21世纪购物中心总经理；2019年4月至今，任汉

商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21世纪购物中心总经理。荣获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冯帆，女，197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政工师、一级客户服务管理师，现任汉商集

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1992年10月参加工作，1992年10月至1995年6月，任汉阳商场针织部营业

员、股证部干事；1995年6月至2001年4月，任汉商集团办公室科员；2001年4月至2004年5月，任汉

商集团办公室组织干事、秘书；2004年 5月至 2014年 4月，任汉商集团办公室副主任；2014年 4月至

2018年12月，任汉商集团办公室主任、部室一党支部书记；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任汉商集团党

委副书记；2019年4月至今，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李邹强，男，196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二级建造师，现任汉商

集团副总经理。1984年10月参加工作，1984年10月至1996年7月，任汉商集团美工、组长；1996年7
月至2001年11月，任汉商集团基建设备部副部长；2001年11月至2017年4月，任汉商集团基建设备

部部长；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任汉商集团总经理助理；2019年4月至今，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

张镇涛，男，1983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2006年3月至2008年6月就职于德豪国际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8月至2015年8月，先后担任卓尔智联集团有限公司（02098.HK）证券

主管、财务总监等职务；2015年9月至2022年9月，任中国通商集团有限公司（01719.HK）副总裁、财务

总监等职务。2022年10月至2024年1月，任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774.SH）副总经理兼总会计

师；2024年1月至今，任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774.SH）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王冠南，男，1985年4月出生，中共预备党员，获心理学硕士学位。主要工作经历：2007年3月至

2009年11月，任中诚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2009年11月至2012年4月，任北京中期期

货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武汉营业部负责人。2012年4月至2023年4月，任北京

爱康医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董事、办公会成员、战略委员会成员、副总裁；其中，2015年至

2023年4月，兼任武汉爱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裁；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兼任重庆跃医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汉商集团副总经理、武汉华科生殖妇产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600774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25-014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2025年4月8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职工代表审议，团

组长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刘静涛同志出任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议案》。会议决定由刘静

涛同志出任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十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9日

附刘静涛同志简历：

刘静涛，男，196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现任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

控总监兼法务部部长。1989年7月参加工作，1989年7月至1998年6月任汉商集团计划财务部会计、

微机员、组长；1998年6月至2001年7月任汉商集团外贸公司业务主办（期间在美国汉商实发国际有

限公司暨汉商美国中式店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01年7月至2010年8月任汉商集团贸易公司副

经理；2010年8月至2017年4月任汉商集团贸易公司外贸部经理；2017年4月至2020年9月任汉商集

团股证发展法务部副部长；2020年9月任汉商集团法务部部长、监事；2022年10月任汉商集团风控总

监兼法务部部长、监事。先后荣获汉阳区先进个人、集团公司十佳个人等称号。

证券代码：600774 股票简称：汉商集团 编号：2025-016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5年4月3日发出关于召开第十二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4月8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选举，李弘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十二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774 证券简称：汉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3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134号公司本部8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
172,748,085
59.7727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95,032,40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共有6,024,130股公司

股份，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9,008,272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阎志先生主持会议。本次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镇涛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议案名称

选举阎志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杜书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彭池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冯振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潘希钰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任东川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240,806,073
105,110,129
105,021,115
238,416,353
238,407,753
105,020,62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139.3972
60.8459
60.7944
138.0138
138.0089
60.794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古继洪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傅才武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栩男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143,483,299
134,639,500
238,408,44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83.0592
77.9397
138.009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选举李弘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监事

选举余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监事

得票数

158,971,242
185,264,0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2.0248
107.2452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1
2.02
2.03
3.01
3.02

议案名称

选举阎志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杜书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彭池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冯振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潘希钰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任东川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古继洪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傅才武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栩男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弘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监事

选举余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监事

同意

票数

75,741
164,153
75,139
82,544
73,944
74,646
165,634
173,035
74,633
82,036
74,638

比例（%）

10.6862
23.1601
10.6012
11.6460
10.4326
10.5317
23.3691
24.4133
10.5299
11.5743
10.5306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2、3均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候选人全部当选，并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四军 曹瀚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5-019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25年 1月 24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要求，现将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来源情况

公司2022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7.17元/股的价

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截至2023
年8月25日，本次回购期限届满。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20,245,9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7%，最高成交价为5.5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12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103,756,414.86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2024年1月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5.20元/股的

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截至

2025年 1月 15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1,218,
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4%，最高成交价为4.6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3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50,

003,005.9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非交易过户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总数为71,370,6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1%。

根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

的股份。本期持股计划股票的受让价格为2.50元/股，不低于草案公告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50%或草案公告前6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50%之较高者。按照本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

总数计算，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以2.50元/股受让公司回购专户股份9,939,924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0.92%。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专户开立及股份过户情况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专户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24,849,810.00元。基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自

愿参与和风险自担原则，员工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和参与意愿出资认购，实际认购金额与股票数量符合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过户股份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

案不存在差异。公司不存在向持有人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的情形。

2025年4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9,939,924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4月7日非交易过户至“贝

因美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92%。公司全部有效

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

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依据《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24个月，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

12个月，自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即2025年4月7日）起计算。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金志强、宫晓磊、祝峻蕾、方路遥、鲍晨、汤金作为公司现任非独立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人之间均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

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

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5-020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贝因美，股票代码：002570）
交易价格于 2025年4月3日至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通过邮件方式询问了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本公司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

化；

4、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具体经

营情况及财务数据敬请关注《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经向深交所申请，上述报

告的披露时间已调整为2025年4月29日。公司未向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外的第三

方提供未公开的年度业绩信息。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5-02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8日 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8日上午9：30—11：

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8
日上午9：15至2025年4月8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寅鹏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87,027,61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56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0,502,5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5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991,890
143,110,627

比例

99.8741%
99.6253%

反对

股数

389,435
389,435

比例

0.0911%
0.2711%

弃权

股数

148,875
148,875

比例

0.0348%
0.1036%

审议结果：通过。
2、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992,780
143,111,517

比例

99.8743%
99.6259%

反对

股数

397,385
397,385

比例

0.0929%
0.2766%

弃权

股数

140,035
140,035

比例

0.0328%
0.0975%

审议结果：通过。
3、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991,780
143,110,517

比例

99.8741%
99.6252%

反对

股数

390,445
390,445

比例

0.0913%
0.2718%

弃权

股数

147,975
147,975

比例

0.0346%
0.1030%

审议结果：通过。
4、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985,950
143,104,687

比例

99.8727%
99.6211%

反对

股数

393,375
393,375

比例

0.0920%
0.2738%

弃权

股数

150,875
150,875

比例

0.0353%
0.1050%

审议结果：通过。
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7,025,950
143,144,687

比例

99.8821%
99.6490%

反对

股数

422,285
422,285

比例

0.0988%
0.2940%

弃权

股数

81,965
81,965

比例

0.0192%
0.0571%

审议结果：通过。
6、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7,011,650
143,130,387

比例

99.8787%
99.6390%

反对

股数

439,840
439,840

比例

0.1029%
0.3062%

弃权

股数

78,710
78,710

比例

0.0184%
0.0548%

审议结果：通过。
7、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公司与赣州科力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7,044,075
143,162,812

比例

99.8863%
99.6616%

反对

股数

408,415
408,415

比例

0.0955%
0.2843%

弃权

股数

77,710
77,710

比例

0.0182%
0.0541%

审议结果：通过。
（2）公司与江西南方稀土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7,043,575
143,162,312

比例

99.8862%
99.6612%

反对

股数

408,915
408,915

比例

0.0956%
0.2847%

弃权

股数

77,710
77,710

比例

0.0182%
0.0541%

审议结果：通过。
（3）公司与肇庆三环京粤磁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7,043,375
143,162,112

比例

99.8861%
99.6611%

反对

股数

409,115
409,115

比例

0.0957%
0.2848%

弃权

股数

77,710
77,710

比例

0.0182%
0.0541%

审议结果：通过。
（4）公司与博迈立铖科环磁材（南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7,050,975
143,169,712

比例

99.8879%
99.6664%

反对

股数

401,515
401,515

比例

0.0939%
0.2795%

弃权

股数

77,710
77,710

比例

0.0182%
0.0541%

审议结果：通过。
（5）公司与台全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台全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86,819,063
102,937,800

比例

99.8762%
99.5365%

反对

股数

401,615
401,615

比例

0.1037%
0.3883%

弃权

股数

77,710
77,710

比例

0.0201%
0.0751%

审议结果：通过。
（6）公司与福州泰全工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台全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86,818,563
102,937,300

比例

99.8761%
99.5360%

反对

股数

401,515
401,515

比例

0.1037%
0.3882%

弃权

股数

78,310
78,310

比例

0.0202%
0.0757%

审议结果：通过。
（7）公司与TAIGENE H.K. COMPANY LIMITED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台全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86,812,963
102,931,700

比例

99.8747%
99.5306%

反对

股数

405,315
405,315

比例

0.1047%
0.3919%

弃权

股数

80,110
80,110

比例

0.0207%
0.0775%

审议结果：通过。
（8）公司与台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台全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86,817,763
102,936,500

比例

99.8759%
99.5353%

反对

股数

401,815
401,815

比例

0.1037%
0.3885%

弃权

股数

78,810
78,810

比例

0.0203%
0.0762%

审议结果：通过。
（9）公司与TRIDUS INTERNATIONAL INC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特瑞达斯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79,097,721
95,216,458

比例

99.8735%
99.4983%

反对

股数

402,315
402,315

比例

0.1060%
0.4204%

弃权

股数

77,810
77,810

比例

0.0205%
0.0813%

审议结果：通过。
8、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983,745
143,102,482

比例

99.8722%
99.6196%

反对

股数

395,685
395,685

比例

0.0926%
0.2755%

弃权

股数

150,770
150,770

比例

0.0353%
0.1050%

审议结果：通过。
9、关于补选孙继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7,044,860
143,163,597

比例

99.8865%
99.662%

反对

股数

394,475
394,475

比例

0.0923%
0.2746%

弃权

股数

90,865
90,865

比例

0.0213%
0.0633%

审议结果：当选。
10、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期权业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7,011,960
143,130,697

比例
99.8788%
99.6392%

反对
股数

435,375
435,375

比例
0.1018%
0.3031%

弃权
股数
82,865
82,865

比例
0.0194%
0.0577%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菊霞、郭冲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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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2025年3月2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5年4月8日在北京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董事钟慧静女士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长赵寅鹏先生进行表决。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代理总裁赵寅鹏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构成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构成调整如下：
选举赵寅鹏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孙继荣先生、黄国兴先生；
选举独立董事王彦超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孙继荣先生、周介

良先生；
选举独立董事孙继荣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赵寅鹏先生、刘东

进先生；
选举独立董事刘东进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李凌先生、

王彦超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9日


